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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水土保持繪本故事表演創意競賽須知 

壹、 活動宗旨 

水土保持局為深化「水土保持」、「坡地防災」及「農村再生」與環

境生態間之關聯，持續舉辦「水土保持繪本故事表演創意競賽」，經由參賽

者內化吸收後發揮創意，闡述對水土保持、坡地防災及農村再生的認識，喚

起社會大眾對國土保安的重視，以達水土保持推廣教育宣導之目的。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二) 承辦單位：鼎澤科技有限公司 

參、 參賽分組及資格 

(一) 幼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學齡前小朋友(含幼兒園學生）及國小一、二

年級學生。 

(二)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三) 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及國中學生。 

(四) 志(義)工組：校園及民間之志(義)工及團隊等。 

(五) 公開組：一般社會大眾、學校教師(不限年齡)。 

備註：如混齡參加，該組以參賽隊員之最高年級或年紀認定組別。 

肆、 表演形式 

(一) 故事說演類：以敘述繪本故事情節為表演方式，每一報名隊伍參賽人

數至多以2人為限(不含指導老師)，並得另註明指導老師。 

(二) 戲劇演出類：以劇情演譯繪本故事為表演方式，每一報名隊伍參賽人

數至多以10人為限(不含指導老師)，並得另註明指導老師。 

備註：說演或演出類以創意展現為佳，產出教材、教具附加價值。 

伍、 徵件主題 

以水土保持局所發行之水土保持、坡地防災及農村再生等相關繪本故事

為限（可先至水土保持與農村再生教育網https://learning.swcb.gov.tw/

進行線上閱讀），表達方式不限，可加入創意及輔助道具等來呈現。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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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素材指定如下： 

類別 繪本名稱 

水土保持及坡地防災類 

水土保持知識探索 : 小魚的祕密假期 

家在山那邊 

爺爺的魔法書:保護水和土 

水精靈，去哪兒？ 

山裡的炸彈客 

小勇士出大任務-山水王國大冒險 

滴滴噠噠的奇幻歷險 

龜兔不賽跑 水保挑戰趣 

土精靈，怎麼了？！ 

迷走仙境plus 召喚山神 

我違規了嗎？漫畫在手，水保知識跟你走 

農村再生類 

來聽茶山村說故事 

謝謝你，茶小綠 

溪北叨位去 

躲貓貓 

陸、 競賽時程 

競賽時程 內容說明 活動日期 

徵件 
參賽者自行上網報名及上傳參

賽作品。 
即日起至108年8月10日截止 

資格審查 

承辦單位依據比賽須知，審查

參賽者資格及繳交參賽文件資

料是否符合規定。 

108年8月11日至108年8月15日 

初賽 
以影片內容進行評審作業，選

出優秀作品進入決賽階段。 
108年8月16日至108年8月31日 

決賽 

進入決賽各隊伍將於現場進行

說故事表演，由委員針對表演

內容評審作業，依委員會綜合

評審結果，確定最後得獎名

次。 

108年10月5日(星期六) (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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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 

得獎名單將於108年10月中旬

公布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網站及水土保持與農村

再生教育網，並於11月(暫訂)

舉辦頒獎典禮。 

108年11月 (暫訂) 

 

柒、 頒獎日期 

頒獎典禮於108年11月(暫訂)舉辦，辦理地點經主辦單位確認後，將另

行公佈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網站及水土保持與農村再生教育網；

承辦單位將主動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得獎者。 

捌、 參賽及獎勵方式 

(一) 比賽方式：經由網路初賽擇優選出入選隊伍，再進行現場決賽。 

(二) 比賽流程： 

1. 初賽 

(1) 參賽者自行錄製表演影片，無需表演繪本完整內容，但需錄製完整

表演片段，長度以3分鐘為限，並先自行上傳至youtube。(上傳教

學可參考https://goo.gl/Po1xw3)。 

(2) 參賽者請逕自前往活動網站（https://learning.swcb.gov.tw）

點選我要報名，登錄報名資料完成後，上傳活動報名表及表演影片

youtube 連結網址，報名及上傳至8月10日截止。 

2. 決賽： 

(1) 初賽結果公佈後，將個別通知晉級決賽之隊伍名單，同步公佈於活

動網站（https://learning.swcb.gov.tw），並暫訂於108年10月

5日（星期六）進行決賽，決賽當日若遇天災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即停止辦理比賽，另擇期舉辦。晉級決賽之隊伍需於決賽前繳交附

件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及拍攝同意書。 

(2) 參與決賽各組將於現場進行說故事表演，表演須以報名影片內容為

架構下精進演出，以呈現繪本故事精髓，故事說演類時間以5分鐘

為限(上臺及擺設道具時間另計，以1分鐘為限)，戲劇演出類時間

http://learning.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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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8分鐘為限(上臺及擺設道具時間另計，以1分鐘為限)，以現場計

時器為準，不得超過規定時間，演出結束則以團隊集體謝幕之動作

判定（撤場時間不計）。表演時間結束前1分鐘，由主辦單位【按

1短鈴】提示，表演時間終止時【按2長鈴】。 

(三) 錄取名額與獎勵： 

1. 初賽 

每分組至多6隊正取、2隊備取進入決賽。如正取隊伍無法參加決賽，則

由備取隊伍依序遞補參賽。 

2. 決賽 

(1) 故事說演類 

A. 特優：每分組取特優1隊，共5隊，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

水土保持局圖書3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B. 優等：每分組取優等2隊，共10隊，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

水土保持局圖書2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C. 佳作：每分組擇優選出佳作3隊，共15隊，頒發獎狀乙紙及水土

保持局圖書1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2) 戲劇演出類 

A. 特優：每分組取特優1隊，共5隊，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

水土保持局圖書3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B. 優等：每分組取優等2隊，共10隊，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紙及

水土保持局圖書2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C. 佳作：每分組擇優選出佳作3隊，共15隊，頒發獎狀乙紙及水土

保持局圖書1冊；指導老師獎狀乙紙。 

(3) 分別於故事說演類與戲劇演出類在決賽時由評審票選出創意演出

獎、造型設計獎、團隊合作獎，頒發獎狀乙紙。 

(4) 水土保持推廣獎：報名參與的學校，每件作品採組成成員就讀或服

務學校最多者，可得1 分(公開組亦納入，如親子、師生組隊之隊

伍)，積分最高前3 所學校，頒給獎盃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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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組別 
特優 優等 佳作 

指導 

老師獎 

創意

演出

獎 

造型

設計

獎 

團隊

合作

獎 

水土保持 

推廣獎 

故

事

說

演

類 

幼兒組及國小低

年級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數隊 數隊 數隊 

共3校 

國小組中年級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國小高年級組及

國中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志(義)工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公開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戲

劇

演

出

類 

幼兒組及國小低

年級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數隊 數隊 數隊 

國小組中年級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國小高年級組及

國中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志(義)工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公開組 1 隊 2 隊 3 隊 數名 

玖、 評審方式與評分標準： 

(一) 初賽及決賽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 

(二) 初賽及決賽評分標準：主題融入的適切性40%、創意展現30%、表達能

力20%、臺風儀態10%。 

(三) 超時扣分原則： 

1. 初賽：影片長度以3分鐘為限，片頭、片尾或花絮等皆不列入評分項目。 

2. 決賽：現場表演時間故事說演類以5分鐘為限(上臺及擺設道具時間另

計，以1分鐘為限)，戲劇演出類以8分鐘為限(上臺及擺設道具時間另計，

以1 分鐘為限)；超時部分每30 秒扣總分1 分。超時30 秒內扣1 分，超

時30 ~60 秒扣2 分，超時60秒以上扣3分，並立即中止演出。 

拾、注意事項 

(一) 為求競賽公平性，每隊參賽人員於初賽時之人數，於決賽如有增(替)需求

時，比例不得超過50%為限，違者視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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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維持競賽水準，必要時得以調整獎項或從缺。 

(三) 主辦單位得自行或委由他人於全國決賽現場進行全程攝影及錄影。 

(四) 附件1之活動報名表由指導老師或家長擔任活動聯絡人填寫報名。 

(五) 附件2 之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由參賽隊伍之指導老師、聯絡人或法定

代理人代表簽署，相關條款已註記於同意書內；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在拍攝或製作影片時，應先取得兒童監護人之同意，方得進行拍

攝，故每位參賽學生之法定代理人須簽署附件3 之拍攝同意書。 

(六) 晉級決賽之隊伍需於決賽前繳交附件2、3 之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及

拍攝同意書，所有成員皆需繳交。 

(七) 決賽當天參賽者須以現場發音live 演出，不得使用預錄的方式進行，但得

事前準備供現場演出之必要音效。 

(八) 晉級決賽之隊伍酌予補助交通費，每隊補助以演出人員為限。 

(九)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創作，限未曾發表於其他媒體、活動，勿抄襲他人

作品，如發現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或涉及仿冒、盜用他人作品之

情事，經他人檢舉查證後，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資格，若

得獎者已領取獎項，應將所領取之獎項，無條件繳回主辦單位（獎位將

予遞補），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十) 本活動另擇期辦理頒獎典禮，將邀請所有得獎者出席，若因故無法出

席，應派代理人參加，以利領取獎盃(狀)等獎項，如因故缺席者，請會後

親自至主辦單位領取。 

(十一) 主辦單位享有得獎作品全部著作財產權及使用權利，不另致酬。 

(十二)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活動網站最新公告為

準；主辦、承辦單位對於活動內容及獎項保有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十三) 報名表、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及拍攝同意書除線上傳送電子檔，

請同時寄送紙本至40767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58巷11弄21號  

「108年水土保持繪本故事表演創意競賽執行小組 收」。 

(十四) 活動洽詢電話：若有活動相關疑問，歡迎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

時來電洽詢，鼎澤科技有限公司04-23580613分機51 劉先生。 

 



7 

108 年水土保持繪本故事表演創意競賽報名表 

組別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表演型式 □故事說演類          □戲劇演出類 

參賽組別 

□幼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   □志(義)工組   □公開組 

*如混齡參加，該組以參賽隊員之最高年級或年紀認定組別 

隊伍名稱  

初審影片網址  

報名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 

(住家) 

(手機) 

聯絡人 email  

聯絡人地址  

指導老師 

(公開組若無則可免填) 
 任職單位  

指導老師 

(公開組若無則可免填) 
 任職單位  

參賽人員資料 

NO. 姓名 縣市 學校/服務單位 年級/職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一 



8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本人                            提交「108 年水土保持繪本故事

表演創意競賽」之參賽作品，保證為本人所原創且符合比賽之規定，絕無

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事宜。參賽之作品亦未曾發表或得獎，如有不實或違反

著作權法之爭議，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本人同意將本次參賽作品及主辦單位於決賽暨頒獎典禮現場拍攝之照

片及影片全部著作財產權讓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為推廣活動

及教育目的水土保持局具有出版、著作、編輯、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

列、公開傳播、發行各類形態媒體宣傳活動之永久使用的權利，不需另行

通知及致酬，本人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參賽者簽名：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 本「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須由報名表所列之法定代理人(家長)代

表簽署，畫底線處請務必填寫及親筆簽名，未完整簽署者，將不列入

決賽評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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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同意書 

首先感謝您參加「108 年水土保持繪本故事表演創意競賽」，為使競

賽順利進行，記錄及推廣水保教育活動成果，參賽學校、團體及主(承)辦

單位將於活動過程中進行攝/錄影。活動拍攝相片、影片及其相關智慧財產

權歸活動主辦、承辦方所有，而相關拍攝準則如下： 

本人            (被拍攝者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子女                  就讀學校：                      )同意並授

權拍攝者參與本次活動之攝影。 

主辦、承辦單位及就讀學校謹遵守拍攝內容均以本次活動為主，不涉

及個人及學童私人領域。 

主辦、承辦單位及就讀學校謹遵守拍攝僅做為教學以及文宣使用，非

其他營利用途。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立書同意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月               日 

 

 

 

※ 本「拍攝同意書」請各別列印並經每位參賽者及參賽同學之家長親筆

簽名，感謝各位參賽同學的參與及承辦老師的協助。 
 

附件三 


